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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9B_BD_E6_B3_A8_E5_c80_324256.htm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

计准则第1621号－－对小型被审计单位审计的特殊考虑 （财

会[2006]4号 二○○六年二月十五日）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

了规范注册会计师执行小型被审计单位财务报表审计业务，

制定本准则。 第二条 注册会计师在执行小型被审计单位财务

报表审计业务时，应当将本准则与相关审计准则结合使用。 

第三条 本准则所称小型被审计单位，是指资产总额或营业额

较小，职工人数较少，所有权和管理权集中于少数个人，并

具备下列一项或多项特征的单位： （一）收入来源单一； （

二）会计记录简单； （三）内部控制有限，存在管理层凌驾

于内部控制之上的可能性。 第四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运用职业

判断，确定被审计单位是否为小型被审计单位。注册会计师

的判断结果，并不改变审计目标及应当承担的审计责任。第

二章 业务约定书 第五条 注册会计师应当充分了解小型被审计

单位的基本情况，初步评价审计风险，以确定是否接受委托

。 第六条 如果小型被审计单位会计记录不完整、内部控制不

存在或管理层缺乏诚信，可能导致无法获取充分、适当的审

计证据，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拒绝接受委托，或解除业务约

定。 第七条 参与日常经营管理的业主，通常认识不到按照适

用的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是其自身

的责任，因此业务约定书应当载明注册会计师和业主各自的

责任。 第八条 小型被审计单位的治理结构通常难以清楚界定

，对于应与治理层沟通的相关事项，注册会计师应当与被审



计单位商定沟通的对象，并将商定的结果载入业务约定书中

。第三章 计划审计工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

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